
附件2：           

林权收储报名承诺书

为做好林权收储申报工作，本人承诺如下：
1. 本人自愿自主决定，向县林权收储工作专班办公室报名申请依法转让本人的林权。

2.本人申报的山场资料真实有效、证照齐全、权属清晰、 无山林纠纷。
3. 本人申报的山场没有进行再次流转。
4.本人申报的山场已与共有人或者合资人、合作经营人协商一致，同意申报收储。

5.在经过大余县林权收储工作专班办公室初审同意后，自愿按照《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(江西省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》(赣发改收费字[2011]3008号文件)计算费率标准向大余县林盛木业有限责任公司预交评估费用(含林调费用)，如被其他方收储或未完成收储的则不退返预交的评估费用(含林调费用)。如未按要求预交评估费用(含林调费用)的则不进行下一步收储工作。
6.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承诺人负。
承诺人(签字):
年    月    日


